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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岩

近日，山东省公安机关部署
了为期六个月的专项行动，对省
内公路限速及测速取证设备设置
突出问题排查治理，同时也发布
了全面改进和规范公路限速及测
速的八条工作措施。消息一经发
布，省内外驾驶人纷纷点赞。

交通治理关乎地方形象，“断
崖式”道路限速不仅是危害交通
安全的隐患，也是影响地方脸面
的污点。当前，山东正在深入推进

营商环境改革，提出了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如果连交通的硬环境
都优化不了，就很难让引进的企
业和人才留下来。当很多驾驶人
都在抱怨“100分都不够扣”的时
候，公安机关及时地以专项行动
和新规纾解民意焦虑，也体现了
对舆论的重视。“八条措施”中明
确提到“连续超速违法只罚一次”

“轻微超速违法不予处罚”，很多
驾驶人视之为“利好”，因为这些
政策落地之后将为驾驶人直接减
轻经济负担。其实还有三条工作
措施也极具“含金量”，那就是“公
开公示限速测速信息”“畅通社情
民意沟通渠道”“构建排查维护长

效机制”。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

必究”是我国的法治原则，驾驶
人因为交通违法受到相应处罚，
原本不该成为“槽点”。驾驶人的

“吐槽”之所以突然井喷，很重要
的原因是很多问题原本应该及
时得到发现和整治，但因沟通渠
道不够畅通，没有被及时传递到
职能部门的社情民意沉淀太久
就容易发酵。以网上热议的潍高
路为例，道路建成初始设置每小
时80公里的限速是没有问题的，
但随着周边环境的变化，一些路
段的限速值也有了变化，比如在
学校附近限速每小时40公里。单

看一个限速提示可能没有问题，
但是20分钟内7次变换限速，忽高
忽低，不合理之处是显而易见
的。从“吐槽”中可以看出，这条
奇葩道路已经不知道“坑”了多
少驾驶人，值得深思的是这些问
题之前为何得不到解决。

很多被“坑”的驾驶人默默
地认栽，原因无非有两个，一个
是不了解限速测速的相关信息，
看不到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只觉
得被处罚是因为自己不小心；另
一个就是虽然心有不甘，但是申
诉无门或者申诉无效。长期以
来，各地的交通治理大多是一种
单向管理，哪个路段需要限速，

哪个路段需要设置标志，都是公
安机关自己去做，而公众很少参
与。没有形成双向互动的工作机
制，必然造成民意的堵塞。

这次，山东省公安机关表示
将加强交通违法信息告知力度，
利用短信、微信、手机APP等渠
道，及时告知交通违法信息，更
重要的是还将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集中受理群众对全省道路限
速管理工作的各类咨询、投诉、
建议。这些工作做好了，对驾驶
人来说比“从轻处罚”“不予处
罚”更有价值。反馈社情民意渠
道一旦畅通了，排查维护的长效
机制就会水到渠成。

民意不堵塞，道路更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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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电商无差别征税不利个体创新创业

□周凌峰

电子商务法草案经过三
审，目前正在面向公众征求意
见。三审稿当中，最受微小电商
店主和消费者关注的当数“要
不要收税”。三审稿想必也考虑
到了这一点，一方面提出卖自
家农副产品之类的“小额零星
交易”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
记，同时却又规定，“不需要办
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电子商务经
营者在首次纳税义务发生后，
应当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税务登
记，并如实申报纳税”。

言外之意就是，如果你只
是偶尔做一点小额交易，不用
去工商那儿登记，但不管卖多
卖少，产生合法收益之后，都得
去税务那儿登记并申报纳税，也
就是说，对于电商从业者，不管
经营规模大小，将实施无差别征
税。与此同时，也对电商平台提
出要求———“应当提示不需要办
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电子商务经
营者依法办理税务登记。”

考虑到中国电商从业者的
规模，法律一旦出台，影响的绝
不仅仅是少数人群。2017年的数
据表明，中国电子商务市场已经

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直接与间
接从业人数达4250万，每18个就
业人员当中，就有1人从事相关
行业，仅此一点，也可以折射出
电商法的威力之大。正因为如
此，电商立法尤其需要慎重，已
经上规模的电商经营者或许还
有余力应对，那些指着通过电商
这种低成本、易操作的方式脱贫
致富的人们，可能刚刚抬脚，就
碰上了一道新门槛。

按照电商法三审稿一刀切
的处理方式，创新创业的成本
立马就提高了。先不说交易中
发生的实际成本和税率，仅“税
务登记”这一项，纳税人实际需
要花费的时间、人力和交通成

本，想必是立法者没有考虑过
的。在商事登记制度改革之后，

“三证合一”“五证合一”确实给
企业经营者带来了便利，但对
于小微创业人员而言，税务登
记仍然需要在工作日到固定地
点办理，因为按照三审稿要求，
不进行登记是违法的。如此一
来，也许会促成一个奇特的景
观：农民拖一车西瓜进城镇售
卖，可能都不会遇上收税的情
况，但想上网通过电商平台卖
西瓜，却被要求到税务部门进
行登记，否则就是违法。由此，
许多原本有望通过电商降低成
本的交易，将不得不选择成本
更高的去电商化方式操作，这

显然是一种退步。
连个税都可以设置起征点，

电商法草案完全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进行调整，同样根据交易额
度或者其他参数，对电商经营者
设置税收起征点，低于一定交易
额度则采取免征措施。通过电商
平台统计交易额决定起征点，是
否会导致偷税漏税？完全不必担
心这一点，以中国电商平台领先
全世界的数据处理能力，恐怕没
有哪个市场比电商市场数据更
透明了，通过大数据平台来进行
查验，以数据说话，即便有争议，
也比一刀切的方式要好得多。

葛一家之言

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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